FHEY B ERAEH A
113# & & F % 113850

LA FRESRS KR SRR Az (113 AR EZF 58
78%{) ’ #ﬁtﬁ AR FFRRR 0 A e f’k 5 AR
) Fe? L |4

J+

%0 B AdORLIED o dod BE & AT R
FAop #Art%,ﬁammmwi%~%%
2 FRA fe AT d w TR i

r%&éé%ﬁﬁﬁ%%ﬁ%’af’&ﬁ'$%
e 2 1y a";aj%g ;u;r ja% THE AT

T,

3 wﬁ? J=-
Ao
I qQ
jmp-—*x

3

-\

[0S
oW R
o)
N
0§
E

e

o lﬁg

-4,

\_. o]
¥ e

Sive

~

She

_Y\

e

35

Fals

H\
p

)

In%

\4

X

e
|

-—\ \4

% W gD R
e ;}:
= 17
o
o 9\
~
S -
)

W
\\rr'
M-
N

YR

@»
~=\
oo
i
\\\Xr
Pimi
oM =
A
ia)
&K
q
g
[ny
T
-X\\
2|
e
=
She
—\\
Yoo

% BE#c)

|

&
i

N -
H\

&

).

4~
4

=N

-l

—\4

N

&

pun

pica
XN
N
>
= »
oo
¥
-
H\
be
N
Im}
4
i
o

R W %i’z
—_—
H\
S

\\-‘1
N “;E“‘l\
& =
o
A4
-\:.;J\
A
13\

ks
W

375
e “t?i
-~ AEPI Ay FEARTAA L TR IRE AR
«1_3«1113&11’9 6p R A2 pw  ~ T ARII3ELL? 20

PAFRIE *h HRID51 % g REA2vS 2 %0 i\‘. (4

o
halll ;:}
==
-
—\4
N
v
Y
put N
i

|\

«M.Wt':x
pt

fly »wF2 75 2R My “‘**‘BHF] " %ﬁf LR
B PR ERARET RIS 2 E;j # i 4]

£



(=)
(=)

R KE 4%%‘"%@ » Thge)iE % 3200% % 198 2 g B
2% 533912 2% 12 2k d PR AERKGABMEZE R
5339152 3% 29 2 22 R HRRAIT T FHAER L & &F
’ﬂ“t o NITR, g BEIULAR A T A o TR0 % 339152 3% 17
S E T R A ] LA PR LA S
FFEE O RBRETE R EIES2AZE R > Ehow
o HAIBEERR- P ShBRE o2 {22
o ¥R L T R F R EFRE F300FER T R Y
AR E

P!
P =

AR
A2,
Jadi1 1250 p

TERY

FR3=x = 7 =
W g P
bH p

v

*+

R RN A

N

1992521 142 fedi £

P g MR 10TE R P
CO0P R X FlEgd R

775 ':;_’
-
2.

7'\

200 FE > o

TR T A
% 18955 2;
v B A0

4|

b L
“::]

A 107 & R EF 5483065 T 2 B 740120 2

e

T_,

v

A

b

4

1=

a1
‘5%‘}

s BAIRI0TE B
TR

N

=~
0=
il

Y

ﬂ}

e

T

\

\
o

o4

oW b M

I B i

P
PPN

N \\\?{r

\
-

i L I

=
pLus
=

B

&K
q

I

ﬁ?
+h
F X

&
<l
il

A -

.
\ﬁ"

|

@%-\-

4
T\
N

/w,

’&]%_‘E‘/{_E/E]

2 F 51040502

—

o
~ e =

-\
-

b= e e

%
U

-2 e
ERESHE O TARIBELY ]

N i%ﬁ'T%" R BT AR S Y
SRR I B YCE E
HANZHF=E - HEUR

i p A%
j‘J—JLf” £ 4
LF Rt A

x‘f??ﬁt/iﬁﬁ



3%ﬁﬂwwkfﬁﬁ‘Brﬂv#&aﬁ4ﬁT7iw§’E

Btz HTATEMER 1 0F s s A SRR GEARR 3
L 535F ) E- ik swRAdel v irm A A
RERA el R £ 2 AT E AR 0 2 LH BRTLA) o T
5339182 3% 2982 % > RE A ETE > 2LE L L

N
—
-,
M=

fx
3’0
B2 h i f R AT A LATERE o sep
RN L WA
G)%%%ﬁa?ﬁﬂCMWR A2 FTER (T R) 300
A AT f&' Be 2 )= B A1 i¥ 7Pﬁ;’* %‘%‘»MOO’D:%/'&éE' E
B i AR R PR B2 e B i S W 64~ 2 ZEpNBEER] S 2
EMR BT AR L R &T IR 2 o R E > 2
o HATEARMRY 2 > ML T ARFE LA i iz
Né”% Hﬂﬁw&ﬁéﬁ“ﬂﬁTi%&k’i@%

N
»
~

\f N

% \mawa i%%%ﬁ%4\§4¢~ﬂ%
EFTi g L2 2 1R 5L000000000000005LE = & g+ &
ML AVAZBARE T I LAY TR %uw
Aol G AT AR A P B T M AL R R 27
115 BhET > £ #2012 $38FEL2F VTR 3 ¥ v
PURR A f B TR 0 L AP o

o~ R E PR $ 44905 5 278 ~ $4D4GE 238 0 iU B B
Yo 2 TR o

T ~4oR JRA A %gawtézﬂﬁazixié% %Bfﬁzoﬂm T
AR SRR LR AR S e (

)
AESHRBT REHAZ DT o
g Y £ n3 & 11 g 28 P
A E % Fee 2 F F iR
AEPERARD -
BART A Ao JRE S R 2 Bk e R R R

N

BLLe
F A

F

‘1\4-

b
i
mj



PR LR R B F R HADT A2 P Az o
TF ALE
’ 1 v 28 p

AW Ae S5 AF 2293 0 PR LLBAE - LY
B e b ENUT G AR foR 50 AT & -

AMEpe 8522232 1F  AafHde L2 2dEiE > @
I8 2T JelBT o

o E 2 kgL

#E R % 33912 2

(iEi2d pdEHEREPEE L 2 d 2 i)

LR Ep R = 47»;‘24»:775 » AR Ed po# K B
BW A2 K k3 ENTFH AT HoRA 30 AT
£ o

A EEMA T IR EARFATLE 0 R o
oI AL o

?OER A2 ¥ 3390F 23

(2 AT AR EP T @ A 22 i)

AWMEAPe RE AR Z29F » NAB S FREGEFTRAI D
A TR AR WITM AL B - R ue A
PR AL HAE R T AT HHI 0 FEF 0 F A0
TH & -

MR EMA T ELIEARFZAFLE S R e

R T IRETREBELNRT

1134 & i &3 % 878%
e 24 3WE 7 37A (E00E07 00p 2 )
100 OF OO#0005%

£mA



B4 3 OFOO®EIE 0053421
ﬂ R X B L E - Sl 0 20000000005
IO A FIGEEREE > F A ARE LR RAR D e
TP 2 %i%rgyggwfz
R EF
-~ IRFT W EHE RE > EEAL Y # 2 2RATARI0T
£8713p M107TE &R % F % 104050242 7 P B2 TP 42
o3 108EL T IpHFRE c TMER A ol ,zﬁl
A E A2 erG o RN gEE 2 PR 11288 129 14
84 2F » Bk B ”Q%UE%OOO—OOOO%{,JAQfaii'l%#ﬁ > {7 JE; ¢
# OOFOOK0005L % Eo > L5 7 4 > § AL P
Wb IR ET LD aw%ﬁ%ooo—oooow%iaﬁﬂ'lt&ﬁ
B o LW eTF 2 249 COACHA & (f mard i [7
15 000%) RAELAFE - 2NFEFET ~FAHE
ﬁﬁﬁl LY EEREL iy L @ PEEL000000000000005L
H(Tﬁi%%r)$@4(1ﬁi%$@4)\mﬁwO
S 2 AR N - R S E S T SO i S S
d B HRRAEEB A 22 og e E D 13B3£%42
/'7? ’ 1.‘:%_ P O0FROOR O—FAOOO’EJ'{,:?;_ ¢ LR B AT
#fﬂ‘i‘$ﬁﬁ“{“ ﬁ%] AT 2 j‘i—%—f_ﬁﬁ“{i '%E%lfr ’#”t’:ﬂﬁlll
AL T BB S P S AFEZTG o AT E R
Fhdp A~ TRAPMR A WITH ARSI TE A 2L P2
PR EEIISPEFEIZIAFE > it ¢ 3 OOOR0005LF
- RIGLA- QP rL PR AN g FAR AT o Bk
64~ 3 7 FEHE 2P o LR Sk gk o fisw EEAH 2
%m%“mﬁmﬁ“ﬁ%~ﬁ@’*mﬁﬁ P50 de AR A
B
g SRR 20 ERR Y A RIS PR
o S D AR 3
- o EELRER o ERAAL I ERGEZ 4 2 KT
ﬁ’ﬁﬁﬁ&%%ﬁAE%%%ﬁ%£@ﬁﬂ 4E~ﬁ

\-‘-ﬁ:

W

=

-]



/R EE
W 5 5 000-
5 0 A
W%Rﬂ%%(@)ﬁ%ﬁﬁmﬁ‘iﬁﬁﬁ‘ﬁﬁﬁi~
REET I HRRY AL RAZTRESEE L
s AR S &ﬁﬂm%1‘%ﬁAi%W$$%b
FRAFIIP DHERRY C 2RI ETHEATE (284
¢ 2 20T E R S F R 10405047 2B > 5 FE R
HF AR APEFHERRY ST L) SETELET 0 &
POk B 75‘57‘?"]“}1 1o BEFAER o B R -
Pk door s o e i 5 3200% % 198 2 f53 - i 5 3390%
L%Hﬁulﬁiédé@ﬁﬁaﬁ%ﬂ A2 s ik &
33 ﬁ$73¢ﬁ1i€1, AL EHEA Lg% %J%*”‘“#Bfaéé’t%
)3 2

/

MEFE RIS X AKES 39120
«ﬁé,ﬂg,.;m\ 2 t‘éj&;.\;}\i\ %H)ﬁ‘%i%[ﬁ;ﬁ
0000%—1{@;‘&{1‘]#&_@_’? B 17 %4 % =] J}’()ﬁ_&‘

2

W Y o

-

;}%L’LE‘)E‘&% Z’}ft?ﬁf’ﬁeﬁ'é D Ll
&

“’\
X
fm
W
b
™
&
>~

(w.

-

‘?‘- = o =k e ﬁ
St
=
i
Y
e
o

o b S B
g
Nogh b
-
1N
ETTRS

g
(Q,
P

S B v

ﬁ‘\)_g}p\

}._j -~
it
Y

Y
—
N

G T B

Wa )4

by
\
>N
N
e
=

o
i
_{‘

LW

et A-
Soe

ORI
T
Y
b
MR
> N
*fr_ru \
U
oy
g
(‘H}
o~
[}
Jreh
\\11
Wy
o
Y
T
< TR
=
E
T
—y
b oIy g
.S.E -_—N\
(w

o
‘\H—

400’° ~dErR 2 64 0 AR D B
%381' 2 1%15FA~ ~ £33 > 7

[ny

_{‘

" -XE
2

J4:
A
)
4
1\4
=
¢ "ﬂk
|
\4
N
N
&= »
aor
%

o

T o0
I}

"
phu
o
¥a
-_—
H\
o
{?}
s
=
P
. T
[o]



FoRZREGANR - PRALL > MIBEH > ETF- 2
FALMARE > T RET - RAGEEERMG I3
¥ 5 R ATTRZ fe 0 B AP o
~RAE R R 2510E F IR deAe 23 o

=9
L
)‘Ij
=
o
oW
5
O
)
ﬂ =
3
pan

)
o
pe

=
=
iy

(Sn
=

=

T

T

T

q d

Tk

Er ]
=
4

4
= O
=
)
P
»
S
(GW)
DO
o
s W
#
—_
.=

a
RREAFRZAREZAG A PR AL AK 0 S R

%o e b ENTFHRAI RS 50 AT HE o

¢EARIZ 5339152 2% 15

LRGP AR ARZ29F > A2 32d A v AR AE D

"] s /\L,ﬁv—"ﬁ ) e J lz’F"ﬁ B E=) s Fw s 30 T‘QT%J‘!"'?%J

% o

¢ERRT)E 533915235 198

TBEpe P2 A22295 > NI ZRERFTHLT D

A R BARM R A > WAL W& - R 88 A

BB AL MAY T ENT A FEP T0 F

T’S‘Jﬁ 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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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3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耀賢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878號），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坦承犯行，本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耀賢犯竊盜罪，累犯，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黑棕色COACH皮夾壹個、新臺幣參佰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價值新臺幣陸拾肆元之遊戲點數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耀賢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訊問程序之自白」、「本院113年11月20日調解筆錄」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第2項所謂之「取財」及「得利」，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核被告王耀賢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及同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罪，容有誤會，然被告所為應論以同條第2項之得利罪，業如前述，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之法條，對被告並無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中簡字第189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55日、55日確定；又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 年度中簡字第1992號判決判處拘役20日確定，前開案件經本院以107 年度聲字第4836號裁定定應執行拘役120日確定；再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案件接續執行，於民國108年5月1 日因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復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被告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各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未記取相同罪質之前案教訓，再為本案竊盜及其他財產犯罪，足見其非一時失慮、偶然之犯罪，甚且於徒刑執行完畢出監後甫再犯相同類型之犯罪，足徵其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及所侵害之法益，對被告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本案犯行，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並危害社會經濟秩序，且損及告訴人吳穎姍之權益，所為應予非難；2.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3.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致生損害之程度，暨其自述之教育智識程度、工作、經濟、生活狀況（詳本院簡字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拘役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應執行之刑。至所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罪，最重本刑為7年，非得易科罰金之案件，自無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一)被告竊得之黑棕色COACH皮夾1個及新臺幣（下同）300元，為被告所犯竊盜罪之犯罪所得；被告提領400元為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之犯罪所得；價值64元之遊戲點數則為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之犯罪所得，被告雖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然被告並未賠償告訴人，是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於各該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竊得之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學生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金融卡各1張，均為告訴人之個人證件，可由告訴人另行補辦，本院認如再諭知沒收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諭知此部分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殷節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違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878號
　　被　　　告　王耀賢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3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耀賢前因加重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民國107年8月13日以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8年5月1日執行完畢。王耀賢竟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8月12日1時4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房屋前，見有機可趁，遂徒手竊取吳穎姍停放在上開房屋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廂內，吳穎姍所有之黑棕色COACH皮夾（價值新臺幣【下同】5,000元）、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學生證、吳穎姍名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金融卡（下稱本案金融卡）、現金300元得手。嗣被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年月13日3時42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臺中東興路郵局ATM，持本案金融卡，輸入所猜到之本案金融卡密碼後，提領400元。被告復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將不正指令輸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年月15日5時13分許，在臺中市○○○路000號西川一路1號統一超商雅典門市ATM，擅自持本案金融卡，轉帳64元至不詳帳戶內，以購買遊戲點數。吳穎姍驚覺遭竊，且發現帳戶內款項遭到提領、轉帳，因而報警究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穎姍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耀賢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穎姍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指證內容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帳戶查詢12個月交易/彙整登摺明細、開戶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行紀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內新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被告提領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本案帳戶存摺封面照片、告訴人手機內本案帳戶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照片、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不公開，有司法院裁判書系統查詢結果擷圖照片在卷可參）等事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具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同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同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將不正指令輸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等罪嫌。被告前開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完整矯正簡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本案所為，與前案均為竊盜犯罪，其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案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本案犯行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前開所竊得之物、所擅自提領之400元、轉帳之64元，為被告取得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告訴意旨雖認被告於本案中係竊得1,800元，惟被告於偵查中承認竊取得手之金額為300元，剩餘之1,500元部分，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事證可佐，應認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本案被告所涉竊得之300元部分間，屬被告以1個竊盜行為所竊得之整體不法犯罪所得，被告既係基於同一犯罪決意，以1個舉動，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因此應具有同一基礎社會事實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檢　察　官　殷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3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耀賢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8

78號），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坦承犯行，本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

逕以簡易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耀賢犯竊盜罪，累犯，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黑棕色COACH皮夾壹個、新臺

幣參佰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累犯，處拘役參拾

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

臺幣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又犯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累

犯，處有期徒刑參月；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價值新臺幣陸拾肆元之

遊戲點數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耀賢於本院

    民國113年11月6日訊問程序之自白」、「本院113年11月20

    日調解筆錄」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第2項所謂之「取財」及「得利」

    ，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

    、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

    核被告王耀賢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刑法

    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及同法第339

    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

    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非法

    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罪，容有誤

    會，然被告所為應論以同條第2項之得利罪，業如前述，其

    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之法條，對被

    告並無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

(二)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中簡字第189號判決判

    處拘役50日、55日、55日確定；又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

    7 年度中簡字第1992號判決判處拘役20日確定，前開案件經

    本院以107 年度聲字第4836號裁定定應執行拘役120日確定

    ；再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案件接續執行，於民國108年5月1 日

    因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並

    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復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被告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各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未記

    取相同罪質之前案教訓，再為本案竊盜及其他財產犯罪，足

    見其非一時失慮、偶然之犯罪，甚且於徒刑執行完畢出監後

    甫再犯相同類型之犯罪，足徵其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

    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及所侵害之法益，對被告適用累

    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

    ，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正值青壯，不思以

    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本案犯行，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

    觀念，並危害社會經濟秩序，且損及告訴人吳穎姍之權益，

    所為應予非難；2.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

    3.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致生損害之程度，暨其

    自述之教育智識程度、工作、經濟、生活狀況（詳本院簡字

    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拘

    役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應執行之刑。至所

    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罪，最重本刑為7年，非得易科罰

    金之案件，自無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一)被告竊得之黑棕色COACH皮夾1個及新臺幣（下同）300元，

    為被告所犯竊盜罪之犯罪所得；被告提領400元為非法由自

    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之犯罪所得；價值64元之遊戲點數則為非

    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之犯罪所得，被告

    雖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然被告並未賠償告訴人，是仍應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於各該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同

    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竊得之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學生證、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金融卡各1張

    ，均為告訴人之個人證件，可由告訴人另行補辦，本院認如

    再諭知沒收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

    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諭知此

    部分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如主文所示。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

    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殷節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違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878號

　　被　　　告　王耀賢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3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耀賢前因加重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民國107

    年8月13日以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

    定，於108年5月1日執行完畢。王耀賢竟仍不知悔改，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8月12日1時4

    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中

    市○○區○○路000號房屋前，見有機可趁，遂徒手竊取吳穎姍

    停放在上開房屋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廂

    內，吳穎姍所有之黑棕色COACH皮夾（價值新臺幣【下同】5

    ,000元）、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學生證、吳穎姍

    名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本案帳戶）金融卡（下稱本案金融卡）、現金300元得手

    。嗣被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由自動

    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年月13日3時42分許，

    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臺中東興路郵局ATM，持本案金

    融卡，輸入所猜到之本案金融卡密碼後，提領400元。被告

    復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將不正指令輸

    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

    年月15日5時13分許，在臺中市○○○路000號西川一路1號統一

    超商雅典門市ATM，擅自持本案金融卡，轉帳64元至不詳帳

    戶內，以購買遊戲點數。吳穎姍驚覺遭竊，且發現帳戶內款

    項遭到提領、轉帳，因而報警究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穎姍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耀賢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穎姍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指證內

    容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帳戶查詢12個月交易/彙整登摺

    明細、開戶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車牌號碼000-00

    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行紀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內

    新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路

    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被告提領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

    圖照片、本案帳戶存摺封面照片、告訴人手機內本案帳戶網

    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照片、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不公開，有司法院裁判

    書系統查詢結果擷圖照片在卷可參）等事證在卷可佐，足認

    被告具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同法第339條

    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同法第

    339條之3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將不正指令輸入電腦相關設備

    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等罪嫌。被告前開所為，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完整矯正簡

    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

    本案所為，與前案均為竊盜犯罪，其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

    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案加重其刑

    ，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

    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本案犯行均請依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前開所竊得之物、

    所擅自提領之400元、轉帳之64元，為被告取得之犯罪所得

    ，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告

    訴意旨雖認被告於本案中係竊得1,800元，惟被告於偵查中

    承認竊取得手之金額為300元，剩餘之1,500元部分，除告訴

    人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事證可佐，應認此部分犯罪嫌疑

    不足。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本案被告所涉竊得之300元

    部分間，屬被告以1個竊盜行為所竊得之整體不法犯罪所得

    ，被告既係基於同一犯罪決意，以1個舉動，侵害同一告訴

    人之財產法益，因此應具有同一基礎社會事實關係，爰不另

    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檢　察　官　殷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3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耀賢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878號），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坦承犯行，本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耀賢犯竊盜罪，累犯，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黑棕色COACH皮夾壹個、新臺幣參佰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價值新臺幣陸拾肆元之遊戲點數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耀賢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訊問程序之自白」、「本院113年11月20日調解筆錄」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第2項所謂之「取財」及「得利」，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核被告王耀賢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及同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罪，容有誤會，然被告所為應論以同條第2項之得利罪，業如前述，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之法條，對被告並無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中簡字第189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55日、55日確定；又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 年度中簡字第1992號判決判處拘役20日確定，前開案件經本院以107 年度聲字第4836號裁定定應執行拘役120日確定；再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案件接續執行，於民國108年5月1 日因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並舉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證明之，復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被告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各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未記取相同罪質之前案教訓，再為本案竊盜及其他財產犯罪，足見其非一時失慮、偶然之犯罪，甚且於徒刑執行完畢出監後甫再犯相同類型之犯罪，足徵其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衡酌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及所侵害之法益，對被告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本案犯行，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並危害社會經濟秩序，且損及告訴人吳穎姍之權益，所為應予非難；2.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3.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致生損害之程度，暨其自述之教育智識程度、工作、經濟、生活狀況（詳本院簡字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拘役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應執行之刑。至所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罪，最重本刑為7年，非得易科罰金之案件，自無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一)被告竊得之黑棕色COACH皮夾1個及新臺幣（下同）300元，為被告所犯竊盜罪之犯罪所得；被告提領400元為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之犯罪所得；價值64元之遊戲點數則為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變更紀錄得利罪之犯罪所得，被告雖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然被告並未賠償告訴人，是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於各該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至被告竊得之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學生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金融卡各1張，均為告訴人之個人證件，可由告訴人另行補辦，本院認如再諭知沒收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諭知此部分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殷節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依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違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878號

　　被　　　告　王耀賢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3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耀賢前因加重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民國107年8月13日以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8年5月1日執行完畢。王耀賢竟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8月12日1時4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房屋前，見有機可趁，遂徒手竊取吳穎姍停放在上開房屋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廂內，吳穎姍所有之黑棕色COACH皮夾（價值新臺幣【下同】5,000元）、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學生證、吳穎姍名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金融卡（下稱本案金融卡）、現金300元得手。嗣被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年月13日3時42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臺中東興路郵局ATM，持本案金融卡，輸入所猜到之本案金融卡密碼後，提領400元。被告復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將不正指令輸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年月15日5時13分許，在臺中市○○○路000號西川一路1號統一超商雅典門市ATM，擅自持本案金融卡，轉帳64元至不詳帳戶內，以購買遊戲點數。吳穎姍驚覺遭竊，且發現帳戶內款項遭到提領、轉帳，因而報警究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穎姍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耀賢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穎姍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指證內容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帳戶查詢12個月交易/彙整登摺明細、開戶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行紀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內新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被告提領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本案帳戶存摺封面照片、告訴人手機內本案帳戶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照片、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040號判決不公開，有司法院裁判書系統查詢結果擷圖照片在卷可參）等事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具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同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同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將不正指令輸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等罪嫌。被告前開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完整矯正簡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本案所為，與前案均為竊盜犯罪，其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案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本案犯行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前開所竊得之物、所擅自提領之400元、轉帳之64元，為被告取得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告訴意旨雖認被告於本案中係竊得1,800元，惟被告於偵查中承認竊取得手之金額為300元，剩餘之1,500元部分，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事證可佐，應認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本案被告所涉竊得之300元部分間，屬被告以1個竊盜行為所竊得之整體不法犯罪所得，被告既係基於同一犯罪決意，以1個舉動，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因此應具有同一基礎社會事實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檢　察　官　殷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